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工程名称 : 廉江市 中学运动场 讷围墙围蔽工程

工程地点 : 廉江市 中学内

合同编号 : GZZC-L.TH-20250003

委 托 人 : 廉江市 中学

设 计 人 : ẑ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建 设 部

’0C′ (
s
O。

∥

监制

d
f
"
‘

一 (

u势 .

`



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合同

廉江市第二中学 (以下简称委托人)委托设计人中创敦朴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设计人)承担」翘王立簋三上[望言红L鳌2边iz1-旦2堕Eni劐三亚蔽工程设计,经

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市场管理规定》。

1.2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1.3建设工程批准文件。

第二条、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2.1本合同设计酬金 :

根据国家发改计划委员会、建设部2002年发布的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计价

格 [2002]10号》规定标准计算。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以最终项目预算价为计费

基础用直线内插法计算。根据 《关于调整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前期工作费用标准

的通知》 (廉府函 (2018)327号 )规定 :工程设计费=(工程设计费)× 80%(下浮

20%);本合同设计酬金:2%。

2.2设计阶段酬金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
付费额

(元 )

付费时间

(由交付

+设计文仵所决定 )

100%
/
/

交付设计成果完成图纸14日

内

2.3设计人委托中创敦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廉江分公司收款及开具发票工

作,开户名称、银行及帐号如下 :

开户银行:中创敦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廉江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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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廉江支行

银行帐号: 9550880胜068M00M3

第三条、双方责任

3.1委托人责任 :

3.1.1委托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交

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委托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

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3.1.2在未签合同前委托人已同意,设计人为委托人所做的各项设计工

应按收费标准,相应支付设计费。

3.1.3委托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时,如 :^

果设计人能够做到,委托人应根据设计人提前投入的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赶

工费。

3.2.1设计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委托人提出的设计要求 ,

进行工程设计,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责。

3.2.2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执行国家现行的有关 《规范》、
“
规

定
”、 “技术标准”等进行设计。

第四条、违约责任 :

⒋1在合同履行期间,委托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亻鼙计人未开始设计工

作的,不退还委托人已付的定金;己开始设计工作的,委托人应根据设计人己

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 ,

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

⒋2委托人应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每

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支付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30天以上时 ,

设计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并书面通知委托人。

4.3合同生效后,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应双倍返还定金。

第五条、其他

5.1委托人要求设计人派专人留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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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5.2委托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

5.3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5.4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委托人且正I型鱼仲裁委员会仲裁。

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仲裁书面协议的,可向人
P∶

民法院起诉。

5.5本合同一式~』L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委托人执宜 份,设计人执

。墓~份。

5.6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5.7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5.8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

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9其它约定事项:无。

委托人名称 :

(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委 理人 :

(签字或盖

开户银行 :

m1`口
丿(人·了 :

设计人名称 :

(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

(签字或盖章 )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廉

江支行

贝长号: 9550880240683400143

ヵ才年 //月 /￠ 日%历r年 |`月 ∫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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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工 ~L工

丿 小 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
'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
乡肃̄号: Z、12511130029

中创敦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创敦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廉

江分公司 ):

受廉江市第二中学委托,廉江市第二中学运动场周边围

墙 围 蔽 工 程 设 计 (采 购 项 目 编 码 :

狃08814562565572511050550),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

市直接选取进行公开选取并经过项目业主确认,你机构为本

项目的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金额为 (暂不做评估与测

算 )。 服务时限为:无要求,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

请你机构在接到此通知书之日按照规定,在 3个工作日

内与廉江市第二中学接洽,在 15个工作日内与廉江市第二

中学按照采购公告确定的内容以及网上报名承诺书有关内

容签订中介服务合同,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合

同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上备案公示 (合同中法定保密

的内容应去掉),并依合同约定完成工作。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 11月 13日


